	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高三學生升學面試公假申請單

	班級
	
	座號
	
	姓名
	
	簽核時間：
年   月   日

	公假事由
(參加OO大學OO系面試)
	區域
	指定面試時間
	申請公假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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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  日   時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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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  日   時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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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月   日   時起
月   日   時止

	
	
	月   日   時起
月   日   時止
	月   日   時起
月   日   時止

	
	
	月   日   時起
月   日   時止
	月   日   時起
月   日   時止

	
	
	月   日   時起
月   日   時止
	月   日   時起
月   日   時止

	
	
	月   日   時起
月   日   時止
	月   日   時起
月   日   時止

	家長
簽名
	
	導師
	
	生輔
老師
	

	生輔
組長
	
	批示
	


備註：
1、 面試公假須事前請畢，除特殊狀況經生輔組認可外，事後補假不予核准。
2、 請假時請出示面試相關證明資料(含面試者姓名、面試日期、時間地點等足以辨識之資訊)；請大家力行無紙化，以手機、平板或其他智慧型裝置出示上述證明資料。
3、 獲核准公假當日，若上學期間需離校，請加填「臨時外出單」並由導師或生輔組核准後始可出校。

面試地點請假路程參考
	區域
	縣市
	公假核給天數

	A區
	花蓮縣境內(東華大學)
	視實際面試時間核給1至3小時

	B區
	台東縣、宜蘭縣、新北市、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桃園市
	前半後半

	C區
	新竹縣、苗栗縣、台中市、南投縣、彰化縣、雲林縣
嘉義縣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
	前一後一

	D區
	金門縣、澎湖縣
	依實際需要及交通狀況衡酌核給



